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关于转发2025年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任务分解清单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工作的通知》及《玉溪市公安局关于传发全市公安机关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第七轮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关于转发2025年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任务分解清单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工作的通知》及《玉溪市公安局关于传发全市公安机关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第七轮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减量控大”总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人车路企”等方面风险隐患，加强路面执法管控，强化运输企业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结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飙车炸街”违法犯罪、夏季治安打击等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市一次1至2人死亡事故同比下降，不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红塔交管大队将持续推进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百日攻坚隐患事故黑点治理”工作，开展辖区内道路交通管理项目，计划支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及相关工作业务经费2,000,000.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旨在系统性解决以下几大类突出问题：一是源头风险隐患治理问题，涵盖车辆安全性能不达标、非法改装，驾驶人资质审核不严、培训质量不足，重点运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等；二是路面交通秩序管控问题，包括酒驾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高发，交通拥堵引发次生风险，农村地区、城市重点路段管控薄弱等；三是交通设施与道路环境优化问题，涉及道路规划设计不合理、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标志标线不规范、不清晰，恶劣天气应急保障不足及施工路段安全管理不到位等；四是科技赋能应用滞后问题，表现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缓慢，大数据、AI等新技术应用不深，数据共享与精准监管预警能力薄弱；五是宣传教育与安全意识提升问题，存在公众安全意识淡薄，重点群体（老年人、儿童等）宣传教育针对性不足，宣传方式单一、效果不佳等；六是应急救援与事故处置问题，包括事故快速响应机制不健全，多部门协同救援效率低，伤员救治绿色通道不畅，事故原因分析与责任追究不及时等；七是协同治理机制完善问题，涉及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职责衔接不畅，数据共享与联动执法不足，基层管理力量薄弱及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八是法规政策与保障支撑问题，涵盖部分法规滞后于交通发展，执法标准不统一、违法成本低，交通安全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
资金安排情况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开展时间是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预算资金2,000,000.00元，签订合同后根据工作开展情况支付。
项目实施计划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开展时间是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预算资金2,000,000.00元，签订合同后根据工作开展情况支付。1.指定专人为项目联系人，按照需求草拟工作方案，报大队分管领导-主管领导一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严格按照采购招标程序对此项目进行公开招投标工作，招投标工作于2月份前完成并支付相关审计、招标费用。

2.根据中标通知书，上报大队领导审批，与中标方签定项目合同。此项工作3月份完成。工作开始后，项目小组成员按实施方案要求，各司其职，填报设备维护日志，确实使项目资金落到实处，用到刀刃上，经办人员需严格核对、签字，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3.严格履行合同，合同签订后支付项目款30.00%，一季度完成项目 资金30.00%，二季度完成项目资金支付50.00%，三季度完成项目资金支付60.00%，11月份完成100.00%，12月份维护费用列入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安排。特别说明:支付资金按最终工程结算审定价及装备招标中标价支付。
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非机动车落户、摩托车驾考业务等车驾管便民服务事项15,000件，重点驾驶人、重点车辆、重点交通违法数据大于80,000条，合作宣传栏目完成期数40余场次，执法案件评审通过率大于90.00%，民警教育培训合格率95.00%，回访及测评表满意率大于90.00%。增加政府的公信力，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提高出行安全。减少因为道路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伤害，降低人民的财产损失，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人身安全。减少因为处置不及时，人民群众的不满意。

项目二：

项目名称

购买后勤服务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区级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章）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项目基本概况

做好2026年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做好2026年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项目按照630,000.00元，25元/人.天*105人*240天=630,000.00元。
资金安排情况

做好2026年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项目按照630,000.00元，25元/人.天*105人*240天=63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做好2026年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项目按照630,000.00元，25元/人.天*105人*240天=630,000.00元。资金下达后1月内购买后勤服务。
项目实施成效

做好2026年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强化政法干警履职保障，提升司法行政履职能力，司法干警对食堂后勤服务满意度>=95.00%。
